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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检”检察官说法】

“不幸”岂能成偷盗理由 
【微说】来沪少年四次入室盗窃同一家

【法眼看世界】
【法律术语】

《悲惨世界》中的情与法（上） 物 权

(图片摘自网络)

马某的母亲生下他后便离家出走，父亲与他

长期感情不和形同陌路。不喜欢父亲唠叨的他离

家出走，来到上海与外婆相依为命。

某年7月至8月期间，马某来到居民杨某家

中，先后四次入室盗窃财物，共计人民币900余元

以及手机一部。令人费解的是，他四次盗窃的是同

一家。他自己解释说，“我以为偷同一家罪行会轻

些。”马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被判处拘役四个月

十五天，并处罚金人民币500元。

【罪错】

盗窃罪。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

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

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盗窃罪是最古

老的侵犯财产犯罪，几乎与私有制的历史一样久

远。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

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说法】

本案中的被害人杨某同样也是一个从外地来

上海打拼的年轻人，靠自己的努力在上海站稳脚

跟。犯罪嫌疑人马某却欲靠入室盗窃不劳而获。两

个年轻人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家庭的变故令马某始终感觉自己不幸，性格变

得自卑、内向、偏激。但生活再不幸，都不能成为犯

罪的理由，更不能靠偷盗改变。要改变人生、追求

幸福，只有靠自己的辛勤努力。

《悲惨世界》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

（Victor Hugo，1802—1885）创作的著名长

篇小说之一，它被评价为人类苦难的“百科

全书”。小说在讲述冉·阿让、芳汀、珂赛特

等人物生活经历的同时，还加入了很多法国

的政治、革命、法律、宗教等内容，向读者全

面展示了19世纪前半期法国的社会生活画

卷。因此，《悲惨世界》中的很多情节都与法

律有关，你注意到了吗？�

【冉·阿让因一块面包入狱19年】贫困

工人冉·阿让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而被捕入

狱，被判了5年的徒刑。其间，他几次越狱又

被抓回，前后累计共加判了14年刑期。就这

样，冉·阿让在监狱里服了19年苦役后才被

释放。

通过文中的描述，我们知道，冉·阿让因

为偷窃面包被判了刑，判刑的根据就是《刑

法》。《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等法律

规范相比，对违法行为的制裁最严厉，因为

刑法中规定的刑罚主要以限制、剥夺人的

人身自由（徒刑）或剥夺人的生命（死刑）为

主要内容。因而，刑法在适用上需要更加谨

慎，只适用于那些严重的违法行为。以盗窃

罪为例，如果盗窃数额比较小，又不是多次

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等情形，那

么偷盗者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通常情况

下，他的行为会被认定为一般违法行为，依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给予行政

处罚。

再回到文中，因为偷了一块面包，冉

冉·阿让就要被剥夺5年的人身自由，以现代

法律的标准来看，这样的刑罚实在过于严

苛了。冉·阿让偷窃面包的行为，如他自己所

说——“他承认自己犯了一种应受指摘的鲁

莽行为”，但是这种违法行为并未达到刑法

上的犯罪标准，冉·阿让不应该承受过重的刑

罚。在面对违法犯罪行为时，法律应坚持“罚

当其罪”“罪责刑相适应”的处理原则，才能

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正义。

（作者：袁琳）

“物权”这个词听着似乎离

我们有些遥远，但实际上它与我

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这支笔是

我的”，“我的橡皮借你用”……我

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不知不觉

中已经在行使物权了。根据法律

规定，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

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

权利。物权上的“物”，是指有体

物，它的物理形态可以是固态、液

态或气态，比如房屋、河流、天然

气等；与之相对应的无体物，如商

誉、信用、商业秘密等，就不属于

物权上所说的“物”。物权包括所

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所有权是指权利人对自己

的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

处分的权利。小明去书店买了一

本《物权法》，付款后他就取得了

《物权法》这本书的所有权，他可

以自己阅读这本书，可以把书借

给他人阅读，还可以把书转卖出

去。总之，小明可以依法对这本书

做任意处分。

用益物权，是指权利人对他

人所有之物享有的占有、使用和

收益的权利。因为这个物不是自己

的，所以用益物权人没有处分的

权利。例如，城市市区的土地归国

家所有，房地产开发商依法取得

某块土地的用益物权后，可以在

这块土地上建造房屋，但是无权

进行土地买卖。

担保物权，是指担保物权人

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

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

情形，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优先

受偿的权利。张三欠李四的钱，王

五以自己的房屋为张三做担保，如

果债务到期，张三没有还李四的

钱，李四就可以要求将王五的房

屋折价、拍卖或变卖，并就所得价

款优先受偿。

确认权属，定分止争对于维

护经济秩序、促进社会稳定具有

重要作用。为此，我国专门制定了

《物权法》以明确物的归属，保

护公民的物权。当物权受到侵害

时，权利人可以通过和解、调解等

途径解决，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